关于发放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
 的保障方案（试行）
各有关单位：
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强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规范公共租赁住房补贴发放，解决困难家庭住房问题，根据辽宁省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厅《关于加快公租房建设和分配的实施意见》（辽住建【2017】172号）精神和《营口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营政发【2013】14号）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发放租赁补贴实施公租房保障，制定如下试行方案。
1. 相关政策
发放租赁补贴实施公租房保障的家庭，是指经市保障性住房管理部门审批确认的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结合自身情况，自主选择合适的房源租赁后，由市保障性住房管理部门核发租赁补贴实施公租房保障的家庭。
家庭保障面积：家庭人口1人，保障面积 30平方米；家庭人口2人，保障面积 45平方米；家庭人口3人，保障面积50平方米；家庭人口4人（含4人）以上的，保障面积60平方米。
市本级市场平均租金为12元／平方米/月，公租房租赁补贴月标准：家庭保障面积×市场平均租金（依据市场租金适时调整）×40%。
二、申请公共租赁住房补贴，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申请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申请人或共同申请人有本市户籍，在本市无住房，并在本市租住他人房屋，具有租金支付能力的。
2、申请人或共同申请人在本市有稳定的工作，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连续六个月以上。
3、申请家庭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低于当地政府公布的上一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
4、异地来营工作的新毕业大学生、外来务工人员不受收入限制。
5、青年教师、青年医生、公益性岗位职工、环卫工人、公交司机等不受收入和户籍限制。
三、申请公共租赁住房补贴需提供下列材料
1、《营口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批表》；
2、申请人须提供身份证、户籍证明、就业合同、住房情况证明、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证明等原件及复印件。
3、异地来营工作的新毕业大学生，提供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申请人须签订期限12月以上（含12个月）的住房租赁合同。
四、租赁补贴审批、发放流程
1、申请人通过单位向市保障性住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2、市保障性住房管理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核查，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无异议者或异议不成立的，予以建立个人补贴档案，核准后发放补贴。
3、市保障性住房管理部门将补贴资金按季度拨付相关单位，由单位将补贴资金支付给个人账户，并将支付凭证回执市保障性住房管理部门。
4、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合同的同一保障家庭最长不超过36个月。
5、公共租赁住房补贴按申请人申报先后顺序发放，额满为止。
五、退出管理
保障性住房管理部门每六个月通过入户或与房屋出租人复核等方式，对配租家庭的租赁状况进行抽查，同时向社会公开投诉举报电话。对违约保障家庭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将取消保障资格，依法处理。 
 享受租赁补贴家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解除租赁补贴合同，追缴发放的补贴资金。
1、采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欺骗方式取得租赁补贴的； 
2、租住房屋转租、转借的； 
3、在承租房屋内中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 
4、违反租赁合同其它约定的。
六、相关要求
市保障性住房管理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对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或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将移交监察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进行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申请单位依据本方案制定单位具体实施细则，报市保障性住房管理部门备案。
八、本方案由营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九、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营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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